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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这里记录一个浙商长达六年的诉讼历程；

这里展示一个浙商跌宕起伏的荣辱标本；

它反映了一个浙商对司法独立、公正的强烈诉求和对事实真

相、法律原则的坚持。我们一页一页地翻检过去，便能够真切地感

受到顽强抗争、力透纸背的蓬勃气息。

也许这是所有的浙商不得不经历的磨难，也许这样的挫折造

就了浙商的成功和辉煌。

浙商研究会理事、杭州皇冠大酒店董事长、浙江汽配二场总经

理陆永祥是个其貌不扬的精明商人，辍学后做过小工，卖过棒冰，

开过小店；后来看到村头的汽配城生意兴隆，就向亲友借贷６８．５
万元开办了浙江汽配二场，熬过了艰难的起步阶段，随着汽配城的

搬迁，汽配二场的生意一下子红火了起来，年交易量达到了三十亿

元，进场摊位、从业人员的规模均位居第一，陆永祥也积累了巨额

财富；但是，因经营上的分歧，陆永祥与市场负责人产生了矛盾，并

最终陷入了他人精心构筑的诉讼陷阱，一败再败，几近倾家荡产。

但瘦小的陆永祥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惊人毅力，“不信公义竟

成灰，不信真理唤不回”，申诉，申诉，直至胜诉。

举凡民事诉讼、刑事诉讼、行政诉讼；一审、二审、再审和执行

程序；基层法院、中级法院、高级法院，直至最高法院，陆永祥无不

身役，与其而言，是一段苦不堪言的历程；从浙商而论，无疑是一部

生动鲜活的法律教案。

公平和正义，是我们法律从业人员不倦追求的长明的道德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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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；也许在某一刻云霞遮掩住她的光亮，但最终必将在每个人的心

中悄然绽放。

故代理律师将该案所有的司法文书、证据、法律规定一一展

示，包括律师的争议、陈述和辩词；冀以从个案的全面深入的剖析，

来论证是非曲直的界限，来探究法律的原则本义。

或者是谁在游戏的过程中作弊⋯⋯他悄然移动了门柱。

作者

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６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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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部

１．他接了一个电话，掀开了一场蓄谋且进行已久的诉讼大幕，从
此，他作为主角登场

商人陆永祥穿过拥挤、凌乱、嘈杂的摊位，来到位于浙江汽配

二场三楼的办公室。拉开窗帘，远处是城市边际线上喷薄欲出的

太阳和如剪影般的高楼，眼底是他的市场———错落毫无规划的建

筑物，大小不一、花花绿绿的杂乱广告牌，胡乱堆放的汽车配件，行

色匆忙的摊贩和客户。

如同所有的浙商一样，这些民营企业在创业之初没有市场调

研、没有远景规划、没有清晰的股权结构、没有严格的治理规范，一

切都是自发的下意识的行为。他们不会去思考也没有能力去思考

如何完善公司化治理，不会聘请一个律师去制作一些经济合同，他

们甚至没有一个学过会计基本知识的财务人员。所有的经营过程

中出现的问题，事无巨细都汇总到老总这里。因此我们看到的老

板都是忙得焦头烂额的，他们要应付各种名目的检查，受到各种各

样的刁难；在蜕变之前，一切都是混乱不堪的，但这些并不妨害他

们有可能成长为一个成功的商人，而事实上，很多知名的浙商都是

这样长成的。

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０日，四十岁的商人陆永祥也有这样简单的算
计，他是杭州市江干区闸弄口村人，１９９４年，他向村里承包了杭州
天杭实业公司，主业是杂货、酒家和报亭；１９９５年村里收回了杭州
天杭实业公司，另外共同注册了一家杭州杭天物资有限公司给他

１



经营。这时，陆永祥看到村旁边的浙江汽配城的生意红火，心想假

如也办个同样的市场，生意应该不会差的。于是在紧靠浙江汽配

城的马路对面，杭州杭天物资有限公司与杭州丝绸机械厂签订了

《租赁协议》和《联营协议》，租用废弃的厂房，斥资６８．５万元将厂
房分隔成一个个摊位，依样画葫芦地办起了汽配市场，市场注册的

名称为浙江汽配二场，聘请了很有能力的闸弄口村村支书倪贵福

为负责人，然后努力地将摊位一个一个租出去。最近，因为城市建

设，浙江汽配城搬迁了，汽配二场的生意一下子火了起来；而且杭

州杭天物资有限公司的５５％村集体股也以零资产的方式转让给
了爱人余小玲。虽说当初杭天公司的村集体股是挂名的，没有实

际出资，但出资转让后，也算理清了与村里的关系。一切都显得顺

利起来了，看着眼底下的这个市场每天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，

陆永祥踌躇满志。

这时，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。

“我是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庭，包振华诉浙江汽配二场确

认投资权益和给付红利一案，杭州杭天物资有限公司列为第三人

参加诉讼，请你派人来拿诉讼文书。”

陆永祥接到的这个电话，揭开了一个针对他的且谋划已久的

黑幕；从此，他陷入了长达六年之久的诉讼陷阱，经历无数次的哀

诉、失望、迷茫、绝望，而后挣扎、奔波、努力。我们无法想像四年后

的陆永祥在经历了人情冷暖、世事变迁、生死无常后的心境，但我

们可以看到深陷的眼窝和游离的目光所映射出的枯槁神情，听到

从眼底逐梦而来的魇语：

申诉！申诉！申诉！

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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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链接

诉讼

诉讼指当事人根据法律的规定，向法院提起就一定之权

利或法律关系主张有诉权存在，另一方当事人予以反驳，并为

求利己判决而陈述事实，主张证据，进行辩论及法院根据法律

程序的规定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之行为。

诉讼第三人

诉讼第三人是指对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，认为有

独立请求权而提起参加诉讼或虽无独立请求权，但案件处理

结果同他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而申请参加诉讼，或者由法院通

知其参加诉讼之人。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被告知不参加及

逾期参加，均受法院裁判拘束。法院判决诉讼第三人承担民

事责任，则其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。

３



２．一份匪夷所思的《答辩状》，作为市场的负责人和开办人却一无
所知

“就原告包振华诉答辩人侵犯股东权益一案，答辩如下：

一、答辩人没有否认原告的投资事实

浙江汽配二场是由杭州杭天物资有限公司即本案第三人与原

告共同出资组建。根据当时双方的约定，由原告出资１００万元，第
三人出资７０万元，双方各占浙江汽配二场５０％的股份。由于当
时国家对个人开办市场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，在征得有关部门及

原告同意后，在《市场登记证》投资主体中由实为租赁关系的本案

另一第三人杭州丝绸机械厂虚构成开办单位。但答辩人对原告的

出资和开办市场的事实并没有异议。

二、答辩人没有侵权

诉状所陈述的是原告在经营管理活动中，与个别管理人员之

间的纠纷。答辩人认为，经营管理中出现的不同意见在一个单位

是十分正常的事情，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或有关部门协调解决。答

辩人始终没有否认其股东地位。因此，诉状陈述有夸大其词之嫌。

三、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

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应得的红利９０万元，确认其投资权益价值

１０００万元，没有依据。从市场开办至今，答辩人没有分过红利，浙
江汽配二场所有者权益也不是原告所认为的事实。因此，请求法

院委托有关部门进行资产评估和财务审计，以确认具体的数据，维

护被告的合法权益。

答辩状上赫然有答辩人“浙江汽配二场”的公章及市场负责人

倪贵福的签名。

陆永祥诧异了，浙江汽配二场从未作过这样的答辩，浙江汽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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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场的公章一直保管在自己这里，从未在此“答辩状”上盖过；浙江

汽配二场《市场登记证》负责人在３月１３日就由倪贵福变更为自
己了；更奇怪的是“答辩状”竟与原告包振华在起诉状中的请求如

出一辙———要求被告支付原告应得的红利９０万元，要求确认原告
在被告处的投资权益价值约１０００万元。
原告包振华主张的事实为：１９９６年５月６日，原告与“杭州天

杭实业总公司”签订合同借款１００万元，用作与“杭州杭天物资有
限公司”合资开办“浙江汽配二场”，按原告与“杭天公司”的约定，

原告出资１００万元，“杭天公司”出资７０万元，双方各占浙江汽配
二场５０％的股份，并据此享有权利和义务；根据事实，原告为真正
的股东，但鉴于当时国家就个人能否开办市场的规定不明确，为了

尽快顺利地领取浙江汽配二场的《市场登记证》，故将原告的投资

主体身份隐去，把实则是租赁关系的“杭州丝绸机械厂”虚构成开

办单位，申报领取了《市场登记证》；后来由于股东之间的矛盾，导

致合作关系的恶化，最终剥夺了原告的财务审批权⋯⋯浙江汽配

二场亦不按规定支付原告红利，使原告作为投资者应享有的权益

无法实现，要求法院查明事实，确认原告的投资权益。

在起诉状和答辩状的唱和呼应中，陆永祥感到一个精心设计、

周密筹划的巨大阴谋的迫近，杭州杭天物资有限公司作为一个诉

讼第三人，似乎被排除在诉讼之外，只能被动地接受原告包振华和

被告“浙江汽配二场”早已设计并达成交易的最后由法院来宣判的

结果———包振华享有浙江汽配二场的投资权益１０００万元；而杭州
杭天物资有限公司根本没有机会进行抗辩。

巨大的财富和商机被瓜分。陆永祥愤怒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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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链接

答辩

答辩即抗辩，为被告对于原告诉讼请求及其所依据的事

实和理由提出承认、否认意见的阐述，是被告据以主张事实、

陈述理由、提交证据来反对原告，维护自己权益的诉讼手段。

答辩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，但不提出不影响案件的审

理；不提出、提出时期不当或提出的内容不完全，可能受诉讼

上不利之结果。

诉讼自认

诉讼自认为诉讼当事人对于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对其不

利的事实，予以承认的陈述或对于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

在辩论时不争执的行为；至于由经验法则而产生的判断、关于

法律适用或评价的认诺则不属于自认。诉讼自认因发生免除

主张事实的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的法定效力而成为证据法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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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早在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日就撤销了浙江汽
配二场变更市场负责人的登记

杭州杭天物资有限公司、杭州丝绸机械厂、浙江汽配二场向杭

州中院抗辩，认为根据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３日核发的浙工商市字

３３００００２０３７号市场登记证记载：市场名称浙江汽配二场，市场地
址杭州市艮山西路２３０号，机场路２号，市场负责人陆永祥，主办
单位杭州杭天物资有限公司、杭州丝绸机械厂，上市商品范围为汽

车配件、机电产品，市场交易方式（市场组织形式）为批零兼营（以

批发为主），发证机关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；而市场登记证为市

场设立的法律许可文件，则倪贵福并非市场负责人，无权代表市场

提出答辩，且答辩状上盖具的公章，也不是市场持有和使用的公

章，而是倪贵福未经法定程序而私自刻具的，属于私刻公章，该答

辩状非浙江汽配二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故否认《答辩状》的真实合

法性。

但是，在法院举行的关于浙江汽配二场诉讼主体资格的听证

庭上，包振华出示了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日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市
场监督管理处的《关于撤销浙江汽配二场变更市场负责人登记的

函》：经审查，浙江汽配二场要求变更市场负责人一事的理由不充

分，手续不完备。根据有关规定，现对２０００年３月１３日签发的市
场登记证及变更市场负责人申请登记和市场变更申请登记表予以

收回作废，请按原市场开办申请登记表有关项目办理１９９９年年检
手续。

原来，陆永祥手中的市场登记证竟然是一张废纸。而且对在

什么时候变成废纸的也一无所知。

陆永祥傻眼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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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即要求法院中止诉讼。

法律链接

诉讼中止

诉讼中止为在诉讼进行过程中，有法律规定的事实发生

或有合乎法律的理由，而由法院裁定暂时停止诉讼程序的进

行；在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，恢复诉讼。如一方当事人死

亡，须等待继承人参加诉讼；一案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

据，而另一案未审结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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